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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单位（用人单位）

名称
甘肃居立门业有限责任公司

建设单位（用人单位）

地址
甘肃省庆阳市庆城县驿马镇

建设单位（用人

单位）联系人
张海龙

项目名称 甘肃居立门业有限责任公司职业病危害因素定期检测

项目简介

甘肃居立门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用人单位”）成立于 1998 年 8 月，2002 年易址扩

建。占地 13 亩，现有 4 个车间（冲压、焊接、喷漆、安装）6个职能部门（销售部、生产部、

技术部、质检部、财务部、办公室）和 2个直销处。是西北五省规模最大、设备模具最全的

防盗门生产基地，是集各种门类开发、设计、生产、销售、服务为一体的现代化企业。主要

产品：标准防盗门、防火门、人脸识别智能防盗门、指纹密码智能防盗门、无锁孔远程智控

防盗门、电动卷帘门、楼宇智能系统、肯德基门、油田专用门、银行防尾随门、别墅门、四

合院大门、民用非标、断桥窗、玻璃门等 10 大类 100 多个品种。

用人单位现有职工 42 人，其中一线生产员工 23 人，行政管理及后勤人员 19 人，员工工作

班制均为常白班。

用人单位成立有职业卫生管理小组，并配备有职业卫生管理人员。

项目组人员 邢象、陈立浩

现场调查人员 邢象、陈立浩 调查时间 2024.4.11
建设单位（用人单位）

陪同人员
张海龙

现场采样、检测人员 邢象、陈立浩
现场采样、检测

时间
2024.4.23

建设单位（用人单位）

陪同人员
张海龙

现场调查、现场采样、现

场检测的图像影像

建设项目（用人单位）

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及检测结果

用人单位重点检测职业病危害因素有：

粉尘、锰及其化合物、氮氧化物、臭氧、丙烯酸、紫外辐射、一氧化碳、噪声

检测结果：

总粉尘浓度检测结果分析：用人单位总粉尘浓度检测结果显示，各工种工接触总粉尘的 8h

时间加权平均浓度和短时间接触浓度均符合职业接触限值要求。

锰及其化合物浓度检测结果分析：用人单位锰及其无机化合物浓度检测结果显示，焊接工接

触锰及其无机化合物的 8h 时间加权平均浓度和短时间接触浓度均符合职业接触限值要求。

氮氧化物浓度检测结果分析：用人单位氮氧化物检测及计算结果显示，焊接工接触氮氧化物

的 8h 时间加权平均浓度和短时间接触浓度符合职业接触限值要求。



臭氧检测结果分析：用人单位臭氧浓度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要求。

丙烯酸浓度检测结果分析：用人单位丙烯酸检测及计算结果显示，喷粉（漆）工接触丙烯酸

的 8h 时间加权平均浓度和短时间接触浓度符合职业接触限值要求。

一氧化碳检测结果分析：用人单位一氧化碳检测及计算结果显示，焊接工接触一氧化碳的 8h

时间加权平均浓度和短时间接触浓度符合职业接触限值要求。

噪声测量结果分析：本次测量及计算结果显示，各工种接触噪声 40h 等效连续 A声级强度均

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 85dB(A)的要求，各工作场所噪声强度除打磨处外均低于 85dB(A)。

紫外辐射测量结果与分析：本次测量了用人单位焊接工接触的紫外辐射强度，结果显示焊接

工接触的紫外辐射强度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的要求。

评价结论与建议

评价结论

粉尘：本次检测结果显示，各工种接触总粉尘时间加权平均浓度和各检测点处粉尘短时间接

触浓度均符合国家接触限值要求。

锰及其无机化合物：本次检测结果显示，用人单位钣金工接触锰及其无机化合物时间加权平

均浓度和工作场所短时间接触浓度均符合国家接触限值要求。

氮氧化物：本次检测结果显示，用人单位焊接工接触氮氧化物时间加权平均浓度和工作场所

短时间接触浓度均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的要求。

臭氧：本次检测结果显示，用人单位臭氧浓度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要求

一氧化碳：本次检测结果显示，用人单位焊接工接触一氧化碳时间加权平均浓度和工作场所

短时间接触浓度均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的要求。

丙烯酸：本次测量结果显示，用人单位喷漆工接触丙烯酸的 8h 时间加权平均浓度及各工作

地点短时间接触浓度均符合职业接触限值要求。

噪声：此次测量结果显示，各工种接触噪声 40h 等效连续 A声级强度均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

值的要求，用人单位各工作场所噪声强度均除打磨处外均低于 85dB（A）。

紫外辐射：焊接工在焊接作业时正常佩戴焊接防护面罩，面部和眼部接触的紫外辐照度符合

国家职业接触限值要求。

针对本次现场调查和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评价过程中发现的问题，提出以下建议：

（1）焊接处应加强通风，防止粉尘、毒物蓄积。

（2）建议加强职业病防护用品的佩戴情况监督管理，定期巡视工人防护用品现场佩戴情况，

定期对工人进行防护用品培训。建议接触焊接工配发防尘级别 KN95 及以上的防尘口罩。

（3）定期组织职业卫生相关培训，培训人员应包括用人单位主要负责人、职业卫生管理人

员和接触职业病危害的劳动者；培训的内容应包括职业卫生法律、法规、规章、操作规程、

所在岗位的职业病危害及其防护设施、个人职业病防护用品的使用和维护、劳动者所享有的

职业卫生权利等内容。培训应做好记录工作，档案资料应有专人负责保管。

（4）加强对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劳动者进行上岗前、在岗期间和离岗时的职业健康检查，

严禁职业禁忌者从事其所禁忌的作业，对职业健康检查中发现的职业禁忌证患者应及时调离

原工作岗位；完善劳动者职业健康档案。

（5）建议用人单位相关责任人员做好员工佩戴防护用品的日常监督，避免管理措施落实不

到位。

（6）按照《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告知与警示标识管理规范》的要求，在产生或存在职业病

危害因素的工作场所、作业岗位、设备等处补充设置相应的警示标识和告知卡。

（7）建议用人单位定期对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进行检测，并将检测结果公示。

（8）按照《关于启用新版“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系统”的通知》（国家卫生健康委职业健

康司，2019 年 8 月 16日）规定，及时、如实向监督管理部门申报危害项目，并接受监督管

理部门的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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